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 2016 年度报告及董事会八届十七次会议 

相关议案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作为安

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勤勉、尽责

的态度，已预先对公司拟召开的董事会八届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现对相关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事前审核意见 

（一）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包括替代发电、电力设备检修服务、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及控股股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电力直接交易五项日

常关联交易。 

（二）通过对公司 2017 年度预计五项日常关联交易相关资料的审查，我们

认为：替代发电的关联交易有利于降低公司的发电机组煤耗水平和平均发电成本；

运检公司及节能服务公司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发电设

备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资金有利于推进项目

建设、缓解公司控股子公司资金需求；与电力直接交易相关的关联交易可以加强

公司在电力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为发电企业争取到更多发电量，提高发电效益

和环境效益。 

（三）公司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定价公允合理，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未有损害股东权

益的情形，亦未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与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与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的资金规模优势，

进一步提高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权益。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能源集团财务公司 2017 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贷款的事前认可

意见 

能源集团财务公司 2017 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贷款的关联交易，存贷利

率标准均等于或优惠于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其他有关部门的相关标准，不损害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权益。 

公司及控股的子公司存放在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20 亿

元，且公司存放在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款占能源集团财务公司吸收的

存款余款的比例不超过 30%。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公司在能源集团财务公司存款风险评估报告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委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

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编制了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充分反映了能源集团财务公

司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资质、内部控制、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状况，

未发现能源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公司在能源集团财务公司的资

金是安全的。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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